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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12；200012       证券简称：南玻 A；南玻 B        公告编号：2020-060 

债券代码：149079               债券简称：20 南玻 01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合同类型及金额：长单销售合同，预估合同总金额约65亿元人民币

（含税），年均销售金额占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约12.41%，本测算不构成价格或业绩

承诺，最终销售金额以实际交付数量及订单价格为准。 

● 合同生效条件：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 合同履行期限：有效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五年。 

●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的签订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该业务合作不会对公司目前经营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 风险提示：1、本合同销售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行情按月议价，因合

同标的价格波动及交易对方采购需求波动导致的履约风险较小。2、合同履

行期较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交易

双方经营策略调整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

法如期或全部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1．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吴江南玻玻璃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与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隆基股份”，股票代码：601012）的子公司隆基乐叶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浙江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泰州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银川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滁州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大同隆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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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隆基（香港）贸易有限公司、隆基（古晋）私人有限公司、

咸阳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嘉兴隆基乐

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西安隆基绿能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在西

安签订了关于光伏玻璃的销售协议。预估合同总金额约 65 亿元人民币（含税），

年均销售金额占本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约 12.41%，本测算不构成价格

或业绩承诺，有效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五年。本合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交易

对手

方 

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注册地址 

甲方

1 

隆基乐叶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 
钟宝申 

200,000

万  

太阳能电池、组件及相关电子产品的研

发、生产、销售；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

设计、工程的施工；光伏电站系统运行

维护；合同能源管理；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

物、技术除外）。(上述经营范围涉及

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或批

准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

经营) 

西安经济

技术开发

区草滩生

态产业园

尚苑路

8369号 

甲方

2 

浙江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钟宝申 35,000万 

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及相关电子产品生

产、销售；太阳能应用系统的设计、研

发、集成及运行管理；货物、技术进出

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

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浙江省衢

州经济开

发区东港

工业功能

区百灵中

路 2号 

甲方

3 

泰州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钟宝

申 
60,000万 

光伏发电技术研究开发、服务；太阳能

电池、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光伏发

电系统设备的生产、销售；太阳能光伏

发电项目开发、投资、设计、建设、运

营；合同能源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泰州市海

陵区兴泰

南路 268

号 

甲方

4 

银川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钟宝申 5,000万 

太阳能组件及相关电子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光伏发电站项目的开发、设

计、工程的施工；光伏发电站系统运行

维护；合同能源管理；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依法须

银川经济

技术开发

区战略新

兴材料加

工区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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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厂房 

甲方

5 

滁州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钟宝申 50,000万 

光伏发电技术研究开发、服务；太阳能

电池、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光伏发

电系统设备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开发、设计、建设、

运营；合同能源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安徽省滁

州市淮安

路 19号 

甲方

6 

大同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钟宝申 6,000万 

太阳能电池、组件及相关产品的研发、

生产、销售；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设

计、建设、运维；合同能源管理；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大同县县

城南街 98

号二楼

206 

甲方

7 

隆基（香港）

贸易有限公司 
李振国 

77,900万

港币 

单晶硅、多晶硅原料及制品进出口业

务。 

11/F 

Capital 

Centre 

151 

Gloucest

er Road 

Wanchai 

HK 

甲方

8 

隆基（古晋）

私人有限公司 
钟宝申 

35,333.7

0 万林吉

特 

单晶硅棒、硅片、电池、组件的生产与

销售 

LOT 2118 

JALAN 

USAHA 

JAYA SAMA 

JAYA FREE 

INDUSTRI

AL ZONE 

KUCHING 

SARAWAK 

甲方

9 

咸阳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钟宝申 40,000 万 

光伏发电技术研究开发、服务；太阳能

电池、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光伏发

电系统设备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设计、建

设运营；合同能源管理；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陕西省咸

阳市秦都

区文兴西

路 1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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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甲方

10 

江苏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钟宝申 40,000 万 

光伏发电技术研发及技术服务；太阳能

电池、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光伏发

电系统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

光伏发电项目开发、设计、建设、运营；

合同能源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泰州市海

陵区九龙

镇姚家路

288号 

甲方

11 

嘉兴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钟宝申 40,000 万 

光伏发电技术研发及技术服务；太阳能

电池、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光伏发

电系统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

光伏发电项目开发、设计、建设、运营；

合同能源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浙江省嘉

兴市秀洲

区康和路

1288号嘉

兴光伏科

创园 6#楼

248室 

甲方

12 

西安隆基绿能

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 

钟宝申 1,000万 

研发：科技产品；研发：新能源、新型

材料；服务：节能技术推广、新材料技

术推广；新能源建筑材料、光伏产品、

光伏设备的研发、生产（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销售；建筑光伏系统的设计、

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货物

或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

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上

述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

证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

许可不得经营） 

西安经济

技术开发

区尚苑路

8369号办

公楼 3楼 

隆基股份作为国内行业领先的光伏产品制造商，公司与其建立了长期稳定的

战略合作关系，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业务往来。上述交易对手方均为隆基股份的子

公司，系依法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主体，具备履约能力，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合同履行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合同主要内容 

（1）甲方向乙方按月采购光伏玻璃。甲乙双方按月协商上述产品的销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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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甲方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条件和方式向乙方支付具体订单对应的合同价款。

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为五年。 

（2）如果乙方关联公司有新的产能投产（如安徽凤阳拟新增产能），甲乙

双方可以通过签订补充协议方式，增加乙方关联公司的供应量。 

（3）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协议。 

（4）合同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和赔偿、争议的解决方式等方面作

出明确的规定。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的签订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该业务合作不会对公司

目前经营业务产生重大影响。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

存在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的情况。 

五、风险提示 

1、本合同销售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行情按月议价，因合同标的价格波动及

交易对方采购需求波动导致的履约风险较小。 

2、合同履行期较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

化、交易双方经营策略调整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

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